
安徽新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备案的核查行业领域：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

核查报告签发日期：2025年 6月 6日



安徽新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重点排放单位
名称

安徽新宇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巢湖
市烔炀镇烔炀大道

9号

联系人 尹星
联系方式（电
话、email） 18355118436

重点排放单位是否是委托方？ □是 否，如否，请填写以下内容。

重点排放单位所属行业领域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C3591）

重点排放单位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

告通则》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2025年 6月 3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2025年 6月 6日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0tCO2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排放量差异

的原因
活动水平数据填写有误

核查结论

企业 2024年电全部为光伏电，消耗量为 66.50万千瓦时，光伏电属于可再生能

源不计入碳排放量，所以企业 2024年碳排放量为 0，实现碳中和目标。

- 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无
-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描述：无



安徽新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核查目的包括以下内容：

 核查企业温室气体的核算和报告的职责、权限是否落实到位；

 核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格式和内容是否符合要求；

 核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数据的来源、排放量计算的方法是否

完整和准确；

 核查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程序是否符合国

家相关标准；

 核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质量管理是否到位。

1.2 核查范围

 核查范围包括以下内容：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算数据的核查，其中包括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排放因子

数据及来源的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

查。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1.3 核查准则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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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文件评审

 根据《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核查组对如下文

件进行了文件评审：

 1）排放单位提交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

 2）排放单位提供的支持性文件，详见核查报告“参考文件”；

 3）核查工作中所使用的准则（见 1.3部分）

 核查组通过评审以上文件，识别出现场访问的重点为：现场查看排

放单位的实际排放设施和测量设备是否和排放报告中的一致，现场查阅企

业的支持性文件，通过交叉核对判断初始排放报告中的活动水平和排放因

子数据是否真实、可靠、正确。核查组在评审初始排放报告及最终排放报

告的基础上形成核查发现及结论，并编制本核查报告。

2.2 报告编写及技术评审

为保证核查质量，核查工作实施组长负责制、技术复核人复核制、批

准人会把关三级质量管理体系。即对每一个核查项目均执行三级质量校核

程序，且实行质量控制前移的措施及时把控每一环节的核查质量。核查工

作的第一负责人为核查组组长。核查组组长负责在核查过程中对核查组成

员进行指导，并控制最终排放报告及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技术复核人负

责在最终核查报告提交给客户前控制最终排放报告、最终核查报告的质

量，人数至少一人并具有该行业领域的备案资质或核查经验；批准人会负

责核查工作整体质量的把控，以及报告的批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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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评审排放单位的《营业执照》查看现场、现场访谈排放单

位，确认排放单位的基本信息如下：

（一）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简介

排放单位名称：安徽新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9年 7月 17日

地理位置：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烔炀镇烔炀大道 9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691096127Q

法人代表：张友德

- 排放报告联系人：尹星

- 所属行业和经营范围：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



安徽新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3.2 核查边界的确定

核查组通过查看现场及访谈排放单位，确认排放边界是以独立法

人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边界进行核算，纳入核算和报告边界

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完整并符合《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

通则》的要求。与上一年度相比，核算边界没有变更。

3.2.1 地理边界

排放单位的地理边界以企业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边界，排放单

位厂区具体位置信息如下所示：

地理位置名称：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烔炀镇烔炀大道 9号

3.2.2 生产系统

设施和业务范围包括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

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其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动力、供电、供水、

化验、库房、运输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

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如职工食堂等）。工艺流程图如下：

以下是主要产品的工艺流程：

水处理设备项目工艺流程说明：

1、标准件及电子元器件采购：采购根据 BOM 单采购电子元件、

传感器、执行电器、线路等存储在电子件仓库内。

2、PCB 板加工（委外）：PCB 板和贴片委外加工



安徽新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3、软件烧录：烧录程序由研发部提供，生产人员将主控制 PCB

板烧录程序后组装成控制模组。

4、产品壳体加工委外：产品壳体委外加工。

5、整机组装：生产人员按要求把各种执行组件和控制组件安装

入设备中，并完成接线。

6、调试测试：确认接线无误上电，调试设备至所有部件达到标

准要求，完成成品测试报告。

7、填料采购：填料为多孔发泡材料等，在发货时放入产品中，

由采购提前采购入库备用。

8、成品入库：因产品体积较大，需要使用行吊才能进行运输，

入库至成品区。

9、发货：按客户发货含以下内容，一体化水处理设备、填料、

管路安装配件、运输固定支架和资料文件等。

3.2.3 企业 2024年用能种类及用能量

该企业 2024年能源种类为电力。以下是企业 2024年用能数量：

企业 2024 年电力消耗量核查表

数据名称 光伏电

单位 万 kWh
数值 66.50
数据来源 财务统计

测量方法 电表

测量频次 持续测量

数据缺失处理 无

抽样检查（如有） /
交叉核对 该活动水平数据只有财务统计单一数据来源，无法进行交叉

验证。

核查结论 核查组认为报告的数据是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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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评审排放单位的年度排放报告，确认排放单位的直接

排放核算方法与间接排放核算方法均符合《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和报告通则》的要求。核查组没有发现偏离《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和报告通则》的情况。

3.4 活动水平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排放单位，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

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

如下：

企业 2024 年产品产量消耗量核查表

数据名称 2024年产品产量（水处理智能环保装备）

单位 套

数值 208
数据来源 财务统计

测量频次 每批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

抽样检查（如有） /
交叉核对 该活动水平数据只有财务统计单一数据来源，无法进行交叉

验证。

核查结论 核查组认为报告的数据是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指南要求。

3.4.2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核查组通过审

阅排放单位填写的排放报告，对所提供的数据、公式、计算结果进行

验算，确认所提供数据真实、可靠、正确。碳排放量计算：企业 2024

年电全部为光伏电，消耗量为 66.50万千瓦时，光伏电属于可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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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不计入碳排放量，所以企业 2024年碳排放量为 0，实现碳中和目

标。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文件和记录以及访谈相关人员等，对排放单位的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进行了核查：

排放单位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排放单位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记录；

排放单位尚未建立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

理制度；

排放单位尚未建立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3.6 其他核查发现

3.6.1 测量设备运行维护及校准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现场查验测量设备、并且对测量设备管理人员进行现

场访谈，核查组对每吨测量设备、实际勘察计量设备安装情况、型号、

精度、规定的校准频次、实际的校准频次、校准标准、覆盖报告期工

作日期和校准日期、有效期等进行了核查。企业的计量设备检测均为

相关度量衡计量检测有限公司检测校验。

3.6.2 2024 年度新增设施情况

受核查方 2024年无新增设施。

3.6.3 2024 年度替代既有设施情况

受核查方 2024年度无替代既有设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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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的核算与报告均符合方法学《工业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的要求，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完整、可靠，

核查组对本排放报告以及补充数据核算报告给出具肯定的核查结论。

具体声明如下：

根据《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核查组通过审

阅排放单位填写的排放报告，对所提供的数据、公式、计算结果进行

验算，确认所提供数据真实、可靠、正确。碳排放量计算：企业 2024

年电全部为光伏电，消耗量为 66.50万千瓦时，光伏电属于可再生能

源不计入碳排放量，所以企业 2024年碳排放量为 0，实现碳中和目

标。

 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无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描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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